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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依法治国需深化对法治精神的理解 
 

 李步云  
 

  如今在某些地区或部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在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法治精神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法治理念较为缺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起，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
战略决策。其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有如下几项：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三是由闭关锁国，走向对

外开放；四是由人治转变为法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 1978年至 1997年，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历史性进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法学界就法治与人治

问题开展学术争鸣，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作理论准备。 
  同时，在实践上也已经开始了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进程。其主要标志是三中全会公报、1979
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

判和 1982年宪法的制定。以 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历史性进程，开始了
它的第二个阶段。这次党代会通过党的正式民主程序，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并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采用“法治国家”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同时，在理

论上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

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现在正在全国全面开展的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弘扬法治精神意义重大。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我国学术界曾就法治与人治问题开展过一场三大派的论争，即法治论—

——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法治好，人治也不错，法治与人治应当

结合；取消论———法治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提依法治国不科学，有片面性，我们只讲“健全社

会主义法制”就可以了。这场论争曾持续近二十年之久。这一历史事实证明，要正确把握依法治

国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至少应包含以

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主权在民，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要求宪法和法律应充分体现人民的意

志和利益，法治应当以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基础，并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 
  二是人权保障，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切实谋求与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

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的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来保护

这种利益。这就必然要求各方面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尤其要求在司法执法活动中，切实保

障公民的各项法定权利。 
  三是权力制约，即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与分工、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

系。对公民，法不禁止即自由；对国家，法不授权不得为，这是近代民主的职权法定原则。公民

的权利可以放弃或转让，但是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职责却不能放弃或转让，否则就是违法。 
  四是法律平等，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具有

极为重要的伦理价值，同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在依法治国实践中仍

然存在一些封建等级特权思想残余，以及由此引起有些人享有特权有些人遭受歧视等消极现象。

对此，有关方面应予以高度警惕，并坚决克服在少数部门和干警身上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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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 
  五是程序正当，即通过人民大众的充分参与和监督，以及权力制约等制度设计，保证实体法

得到严格与准确地适用。法律程序的许多内容都体现出现代的民主、法治与人权等宪政原则与伦

理价值，不仅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能增强社会民众对司法裁判或决定的认可度。因此，

今后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刑诉、民诉和行诉等程序法制，更要使现有法律程序规定得到最

为严格地遵守和执行。 
  六是法律至上，即宪法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

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个人或某些组织的权威大于法律的权威，现

有宪法和法律得不到严格地执行和遵守，这就需要各方面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法治的

权威地位。 
  如今在某些地区或部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在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法治精神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法治理念较为缺乏。因此，我们必

须长期坚持在广大公民，特别是在全体国家干部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对全面落

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

积极投入到这场法治理念教育的活动中去，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